
巴黎「菲夢可基金會」APOLAN臺灣藝術人才駐村案
徵件公告

一、緣由: 駐法國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下簡稱巴文中心)與巴黎「菲夢可基金

會」(Fondation Fiminco)於 2023 年 9 月簽署合作意向書，期以建立專屬臺灣

職業藝術家的駐村方案為合作主軸，持續耕耘臺灣藝文交流專業據點。菲夢

可基金會為巴黎新興複合型藝文園區，於法國及歐陸擁有廣闊專業網絡、軟

硬體設備新穎充足，巴文中心盼藉本計畫協助我國職業藝術家與駐地藝文人

士/機構交流激盪多元文化火花，擴大國際網絡觸角。

二、辦理單位: 文化部、駐法國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巴黎菲夢可基金會。

三、駐村地點:巴黎「菲夢可基金會」 藝文園區。 

四、駐村時間: 2024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

五、駐村單位提供資源: 

(㇐) 單人套房: 20 至 25 平方公尺，私人衛浴，共用廚房。

(二) 工作室: 2 至 3 人共用工作空間，備有專業雕刻、金工、木工、網版

印刷、陶瓷、3D 雷射切割、3D 列印、攝影及影像設備。 

(三) 專業藝術家陪伴: 技術協助、製作發想及行銷宣傳等。 

(四) 行政支援。

六、徵選人數及領域: 1 名，數位、科技及新媒體相關領域。

七、申請資格: 

  (㇐) 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未受兵役或其他法律限制出國者。

  (二) 具㇐定展覽經歷且持續藝術創作 5 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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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具㇐定法語或英語溝通能力者。

八、申請資料:

  (㇐) 履歷表:包含個人自述及相關教育和藝術專業背景(以 2 頁為限)。

  (二) 動機信:包含進駐動機、進駐計畫、實施方式等(以 2 頁為限)。

  (三) 作品集:包含近年作品等(以 5 頁為限)。

  (四) 推薦信:包含至少 1 份致評審委員之推薦信。

  *倘有補充出版品等亦歡迎提供。上述資料將由法方收集彙整，資料必需為

法語或英語，否則視為未遞件。

九、申請時間及方式:

(㇐) 申請日期: 2024 年 01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

(二) 申請連結: 本案採線上申請方式辦理，申請人應於公告申請期間，至

「菲夢可基金會」徵件簡章內頁連結報名系統填寫、上傳相關申請資料。

十、評選時間及方式: 

評選工作採二階段進行:

(㇐) 初審: 由菲夢可基金會專業評選委員審查書面申請資料。

(二) 複審: 依初審結果於 2024 年 3 月 28 日法國時間上午進行複試。菲夢可

基金會及巴文中心召集法國策展人等專業人士組成委員會，安排複選藝術

家每人 10 分鐘之英語(或法語)視訊面試。

十一、補助項目及額度：請獲選職業藝術家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文化部補助藝文團體出國及赴大陸地

區從事文化交流活動處理要點」申請個人經費項目: 

(㇐) 交通費: 臺灣至法國最短距離之來回經濟艙機票。申請機票費用支領

時， 應檢附「電子機票」、「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登機證存根」及 

相關支用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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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費: 補助項目與支給標準依法國國家生活水平給付，共 4 個月額度

以每月新臺幣 5 萬計；支領時應簽附收據。

(三) 部份製作費及雜費: 補助項目包含簽證費、保險費(補助額度以保額新

臺幣四百萬元為上限)、電話卡等；支領時應檢附收據、投保保單及相關實

體支出憑證。

*巴文中心逕補助菲夢可基金會工作室租金(由巴文中心撥付基金會)。

十二、入選通知: 預定 2024 年 4 月底前由「菲夢可基金會」公告。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依「文化部選送文化相關人才出國駐村交流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 如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

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二) 駐村案的最後定案需經巴文中心、菲夢可基金會以及各獲選職業藝術

家三方共同協調與確認。

(三) 獲選職業藝術家應與文化部簽訂契約書，若因故無法於約定期間成行

視同自動棄權，其資格由其他獲推薦人員遞補，不得異議。 

(四) 補助款項以二期撥付:第㇐期款為總核定補助金額之 60％，於簽訂契約

書後檢附收據至文化部 10 日內撥付。第二期(尾)款為總核定補助金額之

40％，俟獲選職業藝術家於駐村結束後，於契約規範期限內繳交三千字之

駐村成果報告及相關支用單據，送文化部經審查無誤後撥付。

(五) 獲選職業藝術家應自行辦理出國手續，包括簽證申請(簽證資料翻譯)、

保險辦理、購買機票等事宜。

(六) 獲選職業藝術家應遵守外國駐村機構之規範，如因特殊事由須延後出

發、中途退出或離開駐村地點逾七天以上者， 需事先徵得外國駐村機構及 

巴文中心之同意，並報請文化部書面同意駐村期間之變更。經文化部書面

同意者，將依比例扣除不在村期間之生活費補助款，未經文化部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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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文化部將視情節廢止或撤銷補助，並結算追回部分或全部之補助款。

(七)  獲選職業藝術家應於相關文宣資料（包括邀請函）明顯處載明文化部

指導贊助單位及標示文化部部徽。

(八) 獲選職業藝術家應保證交付本部之相關著作，不致侵害第三人權益，

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者，獲選職業藝術家應負責處理，如因此致文化部受

損害時，獲選職業藝術家應負賠償責任。

(九）獲選職業藝術家於駐村結束後，應配合參與文化部辦理之座談會或駐

村成果發表等活動。 

(十）獲選職業藝術家如因故無法於約定期間成行或補助經費尚有結餘 款 ，

受補助者應繳回已受領之補助經費，未繳回者將停止補助二至五年。

(十㇐） 基於避免重複補助原則，同㇐案件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本 

部監督之行政法人或本部及所屬機關(構)補助者，文化部不再重複補助

(十二） 獲選職業藝術家如有違反性別平等或相關法令規定，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或主管機關認定者，文化部得視情節輕重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

並於二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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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徵件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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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請文件 : 履歷
表、動機信、作品集

等待面試通知

獲選者向文化部提交
補助申請並簽訂契約

向文化部繳交駐村
結案等資料


